新平县统计局2016年部门预算
编制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统计局为新平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根据机构改革“三定”方案，共设置7个行政股室、1个事业股室和统计局管理的地方统计调查队（二级局）及由县统计局直管的12个乡镇(街道)统计工作站。核定人员编制46名，其中：局机关行政编制11名（含1名行政周转编制），机关事业编制4名、县统计局管理的事业单位《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地方统计调查队》事业编制5名；12个乡镇（街道）统计工作站核定事业编制26名，统计局领导职数设置为1正2副。2016年末，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统计局在职干部职工44人，其中：县局18人，乡镇（街道）26人，局长1名、支部书记1名，副局长2名。
（二）、人员情况其中包括：1、单位人员工资情况表。本单位在职人员44人，离退休人员7人。对在职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按2016年12月工资花名册逐项核对填报，主要变动情况为正常晋升职务、级别工资、调整公积金、乡镇岗位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提高等，确保人员工资不出差错；2、单位交通工具情况表，我单位机动车编制一辆（猎豹越野车）。
（三）、资产情况截止2016年12月31日，拥有资产总计278.32万元，其中：（1）、流动资产136.02万元，含暂存款23.94万元，财政应返还额度83.83万元，其他应收款28.25万元；（2）、固定资产142.30万元，包括办公用房原值24.44万元，1辆越野车原值24.97万元，其他办公设备原值92.89万元。
（四）、部门工作职能
新平县统计局主要职责职能
1.贯彻落实国家统计方针政策，按照国家统计方法制度和国家、省、市下达的统计调查任务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工作。
2.负责组织协调全县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及时，建立并管理全县经济社会运行宏观数据库。
3.组织实施统计工作的规章制度、统计改革和统计现代化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制度、统计方法、统计指标和统计管理体系；组织实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投入产出调查，汇编提供国民经济核算统计资料。
4.会同有关部门实施人口、经济、农业普查及专项调查工作，整理汇总、提供有关普查和调查方面的统计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受有关部门的委托，组织开展政治、经济等社会领域的专项调查工作，提供相关统计调查服务。
5.组织实施综合核算、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服务业、租赁、文化体育、娱乐业、装卸搬运、仓储业、社会福利业等统计调查；组织实施能源、投资、消费、收入、科技、人口、劳动力、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环境基本状况等统计调查；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综合整理和提供地质勘查、旅游、交通运输、邮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资源、房屋、对外经济贸易等全县性基本统计数据。
6.指导和组织协调各乡镇（街道）、各部门的统计业务工作；监督检查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方法在全县的贯彻实施和正确运用。
7.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围绕全县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思路，全面监测县域经济发展状况；收集、整理国内相关县（区）统计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向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服务。
8.依法审批或备案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指导专业统计基础工作和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度。
9.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出版全县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积极培育和发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化建设。
10.负责全县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和统计从业资格培训报名及相关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全县统计教育、统计业务培训工作。
11.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本预算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一）全力做好常规统计和专项调查工作。一是按照国家统计方法制度的要求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和部署，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家、省、市安排部署统计调查资料搜集、审核、汇总、上报工作。二是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目标任务，全面监测县域经济发展状况。三是积极开展专项调查，提升统计调查服务水平。
 (二)切实抓好企业联网直报工作。切实抓好企业联网直报工作业务培训、跟踪调查、督促检查工作，加强与企业沟通协调，强化企业统计工作，全面推进“四上”企业联网直报工作有效开展。

（三）认真抓好企业“纳限”工作。按照统计方法制度要求，在对全县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进行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将达到条件的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按照规定纳入限额以上企业进行统计调查。

（四）加强重点领域统计监测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工业经济运行形势监测和分析，树立统计优质服务意识；加快工业项目建设力度，着力推进在建工业项目建设，促使其如期投产见效，尽快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加大新建企业和规下工业企业培育扶持力度，促使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培育全县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二是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工作。抓好项目推进和责任的落实工作，建立和完善重大项目县级领导联系推进制度和项目推进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做好项目立项审批、备案、入库工作，努力形成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一批，开发储备一批的格局，做到应统尽统，真实、全面、准确的反映全县的投资情况。三是加强第三产业基础统计工作。参与GDP核算有关的部门必须重视统计工作，加强与上级对口部门对接，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如实反映全县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五）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后续资料开发运用工作。按照国家、省、市统一安排和部署，依照《统计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及有关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要求，全面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后续资料开发运用作。
（六）创新统计工作思路，增强统计服务意识。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为指导思想，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旅游业发展方向、园区建设等重大课题，深入基层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调查和分析研究，努力形成一批数据翔实、分析客观、建议可行的统计精品。同时，针对民生热点、社会焦点以及政府关注的重点，以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城乡居民收入调查以及其他专项调查和监测等为手段和渠道，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努力使统计调查成为县委、县政府倾听民声的桥梁、社会公众建言献策的平台，使统计数据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科学决策的第一依据，更好的服务于县域经济发展。
（七）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强化乡镇（街道）和部门统计工作职能，需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和企业事业单位统计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健全统计原始记录和台帐，加大投入，完善机构，设置统计岗位，着力改善统计工作环境，保证有足够的力量从事并完成统计的各项调查、普查和各种定期报表工作任务，全面、及时、准确地向统计部门提供各项统计资料。
（八）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提高统计信息化水平。建立健全科学、完整的统计信息网络，实现统计信息快速、高效的传递和共享，继续抓好统计信息网络建设，畅通统计信息传递、报送、宣传渠道，扩大统计信息覆盖面。

（九）强化统计法制建设，开展依法统计。一是加强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树立统计法制观念，坚持依法统计，确保统计数据质量。二是强化统计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树立政府统计权威。

（十）抓好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按照党建、党风廉政建设的目标责任，扎实推进党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

四、部门预算编制情况说明
（一）、部门总体收支预算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676.34万元，比上年的619.46万元，减少56.88元，主要是压缩三公经费及商品服务支出，（1）、工资福利支出584.1万元，其中基本工资302.73万元，奖金144.77万元，绩效工资23.66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48.26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48.26万元；（2）、商品和服务支出29.38万元，其中邮电费1.2万元（公用电话6部，按上年标准每部2000元预算），公务用车运行费3万元，公务交通补贴7.98万元，工会费1.72万元，福利费3.01万元；（3）、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62.86万元，其中退休费4.03万元，退休人员生活补助10.08万元，住房公积金48.75万元。
（二）、项目支出预算说明
如实编制项目支出预算，项目经费都是历年的延续项目，我单位严格按照2017年工作计划，突出重点、压缩一般，按轻重缓急排列顺序，编制了2017年项目支出预算，共需经费60元，比上年的119.8万元，减少59.8万元，其中：常规调查经费190000元、三项监测经费20000元、劳动力调查经费20000元、年鉴、公告、小册子编印费70000元，限额以上服务业培训工作经费300000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根据《新平县“三公”经费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规范三公经费的管理，巩固和深化我县厉行节约工作成果，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推进“三公”经费管理长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4.6万元，比2016年预算数8万元减少3.4万元减42.5%，主要公务用车改革减少车辆1辆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五、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他正常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以及各种奖金已按上年部门预算规定口径在上报的预算表中填报。
                               新平统计局
                            2016年11月27日
